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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全球受極端天氣與氣候事件影響，災害規模不斷擴大，災害頻率也

急遽攀升，一旦災害規模超出過去歷史罹災經驗，恐導致中央以至地方政府無

法全面並迅速地做出回應。台灣自 2002 年訂定社區防救災整體營造實施計畫起，

陸續有公部門及協力團隊持續推動防災社區，期望使社區具「有防救災功能，

並朝向永續發展」的能力，並避免其過度依賴公部門而相對降低防災社區效用。

本研究藉由文獻探討及深度訪談法整理出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系統，再藉由層

級分析法找出各面向及評估因素之權重。 

研究發現協助推動防災社區的專家學者、公部門及接受輔導的社區居民，

認為防災意識及認同感對於防災社區自主性具較大影響力；反之，經費及資源

對防災社區的自主性關聯較小。另，此評估架構之權重排序可提供公部門、學

者專家及社區領導者未來推動防災社區的規劃參考，使其在有限推動資源及期

程下，針對權重較高的自主性影響因素進行規劃或輔導，以強化防災社區自主

性。 

 

關鍵字：防災社區自主性、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災害應變、防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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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find out the essential evaluation aspects and 

factors and analysis system of disaster resistant community autonomy. A depth 

interviews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ethods was adopted to collect the data.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awarenes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have greater influence 

on disaster-prevention community autonomy. In addition, the weighting of the 

assessment framework may serve as a guide for government, academia and 

community leaders to prioritize the planning of disaster-prevention communities to 

strengthen disaster prevention community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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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05 年 1 月 22 日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在日本兵庫縣神戶市舉行的減少災害

問題世界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eduction, WCDR），並於會議上

通過兵庫宣言（Hyogo Declaration）與 2005－2015年兵庫行動綱領：加強國家

和社區的抗災能力（The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2005-2015: Building the 

Resilience of Nations and Communities to Disasters, HFA）。該宣言延續 1994 年

5 月聯合國減少自然災害世界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 WCNDR）中提出的「建立更安全的世界：橫濱戰略與行動計畫」（the 

Yokohama Strategy and Plan of Action for a Safer World），持續且再次強調減災

重要性，並提到加強社區減少災害風險的能力，可以幫助個人與社區大幅降低

災害脆弱度；另兵庫行動綱領（HFA）內容中亦提及，為達到減少災害風險與

損失的預期成果，有三個戰略目標，其中第二個戰略目標，便是強調在各層級

系統性地推動防災能力，特別是針對社區層級發展防救災組織與加強防災能力

（UNISDR, 2007）。也就是說，在社區層級進行減災已經是國際公認的目標。 

近年來全球受極端天氣與氣候事件影響，災害規模不斷擴大，災害頻率也

急遽攀升，台灣位處太平洋颱風侵襲地區及地震帶上，空間尺度小，地形多樣，

降雨分佈不均，使得災害類型更是複雜多變。而現有防救災法規、災害防救運

作機制、工程設計與防護標準，可能無法因應極端氣候及環境變遷衝擊下大規

模，且複合性的災害發生（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1 工作小組，2012）。 

一旦發生規模超出過去歷史罹災經驗及災害防救設計推估尺度之災害時，

即可能因災害影響範圍過大，導致中央以至地方政府無法全面並迅速地做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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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此時如所在社區未預作準備，無法進行有效地災害防救作為，則可能會有

較大的損失。相對地，社區若能對災害有所準備，包含確保社區環境安全、建

置防救災資料庫、規劃防救災組織、發展緊急應變計畫、整備救災資通訊器材、

儲備民生物資等行動，便可減少災害造成影響與大幅降低災害衝擊；另在災害

發生期間若能進行有效應變，包含災害預警、勸導疏散、緊急避難、民眾收容

與管理、搜尋與救援、醫療與照護、災情蒐集與通報等，即能將災害所造成的

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減至最小（陳亮全、劉怡君、陳海立，2006）。 

由上可知，災害來臨時，特別是大規模災害，因公部門無法即時協助或介

入，此時便須仰賴社區自身所具備且能自主運作的防救災能力。 

台灣自 2002 年訂定社區防救災整體營造實施計畫起，陸續有公部門及協

力團隊持續推動防災社區。其中，內政部於 2007年核定通過實施「災害防救深

耕 5年中程計畫」，在 2008 至 2013 年五年期間共擇定 135個鄉（鎮、市、區）

公所做為示範地區，於協力機構協助下，使其具備並提升防災素養及對災害防

救任務認知與執行力；2014 年起又將未執行「災害防救深耕 5 年中程計畫」之

233 個鄉（鎮、市、區）納入「災害防救深耕第 2 期計畫」進行推動，預計於

2017 年完成（行政院新聞傳播處，2014）。又截至 2014 年為止，由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推動之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有 452 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2015）；經濟部水利署推動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則有 264 個（經

濟部水利署，2015）。 

由上述可知，公部門推行防災社區可謂不遺餘力，但在扶植社區本身的自

主防災能力上是否真能如其所預期？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2006 年所發行的

防災社區指導手冊中提及，防災社區指「具有防救災功能，並朝向永續發展」

的社區。又依防災社區操作手冊，顯示防災社區至少要具備三種特性：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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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降低災害發生的機會；第二，能夠承受災害的衝擊，且降低災害損失；

第三，在災後可以迅速恢復重建，並能持續發展。要使社區能成為防災社區，

只仰賴公部門協助進行之防災行為並不足夠，且應該要避免因社區依賴公部門

而相對降低防災社區效用（陳亮全、劉怡君、陳可慧、劉淑燕、林聖琪，2007）。 

然而，從每年災害對各地社區的衝擊來看，因不同社區的背景與文化因素，

而呈現不甚均衡的成果差異，推行防災社區後不同社區也有不同差異，是否每

個防災社區都確實符合防災社區之內涵？影響防災社區自主性的因子及比重為

何？這些是否能夠實際評估？ 

現行研究多著重在疏散撤離機制及決策，或聚焦於防災社區推動機制，如

羅億田（2006）整理國內外社區防救災方案，推導出本國防災社區推動機制、

吳杰穎與康良宇（2007）以社區防救災總體營造計畫之推動社區為對象，探討

社區防災運作問題；劉怡君及曾敏惠（2012）藉由回顧台灣防災社區推動歷程，

說明本土防災社區推動內涵的轉變；吳榮平及蕭旭宏（2014）探討偏遠社區在

大規模災害下的災害決策行為反應，以協助強化未來應變能力等。對於防災社

區自主性之探討有限。本研究則期望將防災社區及其自主性的內容進行系統化

整理，找出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有關之項目內容，並藉此檢視專家學者、公部

門與防災社區居民對於推動防災社區之自主性看法，以期建立能應用於實務界

之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面向。 

鑑於防災社區須使社區具備能自主運作的防救災能力，來達到最大災害應

變成效。故本研究針對下列問題進行探討： 

一、如何評估防災社區具自主性 

二、防災社區自主性重要影響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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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防災社區 

 

我國防災社區推動主要參考美國、日本，強調社區與相關利益關係人建立

合作夥伴關係及防災意識之建立。美國因地方自治之體制，對於社區減災活動，

以經費補助作為誘因，鼓勵社區平時即培養一定耐災能力，降低對未來災害的

脆弱性；日本則植基於社區營造的基礎上，延伸防災意識，屆由平時福利活動

之互動關係，使得社區組織在關鍵時刻能達到互助之目的。 

 

一、美國 

 

美國災前減災活動，始於 1997年，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開始推動一項災前減災的試驗性計畫－「Project 

Impact」。該計畫強調由州及地方政府領導者一起進行減災、社區組織加入減

災工作及業界參與，並透過四階段活動協助社區成為防災社區

（Disaster-Resistant Community）（或譯為耐災社區、抗災社區），也就是成為

對潛在危害事件採取降低脆弱性行動，並在災害事件發生時可以達到減少人命

傷亡、財物及經濟損失、使社會動盪最小化、在地政府迅速恢復運作、縮短復

原重建時間等結果的社區（洪鴻智，2001；McCarthy & Keegan, 2009）。依據

FEMA的 Project Impact指南，該四階段活動分別為： 

（一）建立社區合作夥伴關係：尋求當地政府、企業、交通、公共事業、志願

組織與社區組織、醫療照護、勞工、教育，及其他與社區安全及經濟有

利益關係的人員等建立夥伴關係，並在關係確認後，舉辦第一次防災社

區規劃委員會會議，成立各小組以處理各項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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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識別社區的危害與社區脆弱性：蒐集現存所有資訊來確認對社區的造成

損失的危害後，將資訊轉換成有用的格式（如地理資訊系統或其他），

並分析社區脆弱性、建立社區災害識覺教材、制定繪圖資料以協助決策。 

（三）排定減災行動的優先次序：分析所有公眾與私人建築的相關資訊，確認

並實施減災計畫，排定時以維護醫護與公共安全功能為優先考量（如醫

院、消防局、警察局等），其次為學校（常作為避難處所），接下來為

公共事業與交通運輸。 

（四）分享成功經驗：透過分享增進社會對防災的積極性。 

據 FEMA統計，自 1997年「Project Impact」計畫推動開始，至 1999 年底

為止，全美境內共有近 200 個社區參與（FEMA, 1999）。 

2000年，國會通過減災法 2000（Disaster Mitigation Act of 2000, P.L.106-390, 

DMA2K），減災法 2000（DMA2K）廢除過去減災規劃相關規定，並修訂羅勃

史塔福災害救濟與緊急援助法案（Robert T. 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簡稱 Stafford Act，史塔福法案），授權「災前減災

計畫（PDM）」。「災前減災計畫（PDM）」為「Project Impact」的延續，目

的是要藉由聯邦政府提供技術和財政援助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鼓勵由社區持

續性實施災前減災，來全面降低人口與建築物面臨未來危害的風險（"Disaster 

Mitigation Act of 2000, 42 U.S.C. §5133," 2000; FEMA, 2013; McCarthy & 

Keegan, 2009）。 

 

二、日本 

 

日本神戶市為了普及防災知識和啟發防災意識，從 1985 年開始推進「自

主防災推進事業」，以小學學區為單位，在市內 166 個地區建立「自主防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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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協會」，然而，在社區推動的防災教育與活動，並無法使社區居民在災時有

效應變。為此，在 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後，開始推行「防災福利社區事業計

畫」（也譯作防災福祉社區），自此，以居民為主體的「社區整體營造」開始

發展（日本都市計畫學會防災･復興問題研究特別委員會，1999）。 

「防災福利社區事業計畫」因神戶市防災據點多為小學，為利進行防災訓

練活動及提高居民防災意識，範圍多以小學學區劃分，並以消防局為推動主體，

藉由在地現有社會福利組織，如自治會、婦女會、老人會、民生與兒童委員協

議會、小學家長會（PTA）、青少年培訓協議會、義消組織、民間企業等，進

行防災訓練活動，概念圖如圖 1。期望將防災活動和福利活動結合，培養鄰里

間的互助精神，使得自主防救災組織在關鍵時刻也能持續運作，以自助、互助

方式進行防災活動，達到「自己的社區自己守護」的目標（神戸市消防局，2014；

陳亮全等人，2006）。 

 

 

 

 

 

 

 

 

 

 

圖 1：防災福利社區概念圖 

資料來源：神戸市消防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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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戶市為協助推動「防災福利社區事業計畫」，除配置防救災器材、補

助防救災活動經費外，也陸續進行市民防災領導人的培養、導入消防單位負責

轄內防災社區的責任制、製作「BOKOMI bookmark」（BOKOMI, Bsai Kobe Mirai, 

防災 神戶 未來）活動手冊及防災教育的「BOKOMI校園指南」等工作。截至

2008 年，神戶市內已累積計有 191 個防災福利社區。 

 

三、台灣 

 

國內社區防災與社區營造、九二一地震及莫拉克風災有一定關聯性。台灣

防災社區工作可追溯至九二一大地震（1999 年）前。首先，社區工作在二戰後

基礎建設不足時期，其工作目標以硬體建設為重，對於社區意識形成、能力提

升與居民自主等內容並不重視（李易駿，2011）。而在防災方面，日治時期因

二戰戰火容易造成區域全面性火災，遂整合鄰內各戶民眾組成「鄰組」，經訓

練後從事警報傳遞、防火、救護等工作，後演變為義勇消防組織，透過各種消

防訓練，形成一套緊急應變制度（蔡秀美，2014）。此階段的社區工作與防災

工作並未結合，且皆不重視居民自主等內容。 

1990年，行政院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透過基層社區組織或

社區營造專業團隊以民主、自治及下而上的方式，凝聚社區居民共識並改善社

區環境，強調藉由社區居民的參與來達成以社區為生命共同體的目標（李易駿，

2011，2015）。政府推動防災方面，則是在 1994年消防署成立後，因消防人員

編制不足，除針對火災搶救工作，遴選當地社區居民組成義勇消防組織外，陸

續組成婦女防火宣導隊及鳳凰志工隊協助執行防火宣導及救護工作，以分擔消

防人員工作負擔（樊光華，2013）。此時期消防署之民力運用雖已具社區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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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雛形，但未涉及社區參與（吳杰穎、康良宇，2007；劉怡君、曾敏惠，2012）。

社區營造工作已開始重視社區自治，強調社區自主性，但在防災工作方面，則

僅有部分居民以個體身份協助防災工作，未有整體社區參與的情形，也就是說，

社區防災工作在此階段尚未與社區營造結合，也未有社區自主的表現。 

1999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地震，造成多人死傷，後續接連的數次颱風併發

土石流災害，再度造成許多人命傷亡，經檢討發現，傷亡重大的癥結在於社區

災害防救能不足，自此，使得社區災害防救能力開始受到重視（財團法人九二

一震災重建基金會，2001）。2001 年，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以下簡稱災防

會）與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委員會（以下簡稱九二一重建會）挑選 10

個災害危險敏感區，施行兩年期「社區防救災整體營造實施計畫」，期望在社

區總體營造基礎上，以土石流整治及緊急避難為首要目標，透過結合公私部門

力量，整合社區內外資源，增進社區自身防災能力（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教育部、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9）。自此，社區自主防

災與社區營造結合的理念開始推動。 

2005 年，災防會再提出「推動防災示範社區三年工作計畫」，自 2006 年

起進行三年期的防災示範社區工作，以推動及落實全國防災社區政策。2007年

底，「推動防災示範社區三年工作計畫」完成階段性工作，檢視受輔導社區成

效，發現居民對社區環境診斷與自主防救災工作有一定認知及作為，故後續仍

持續推動（劉怡君、曾敏惠，2012）。 

除此之外，有鑒於九二一地震之慘重災情，部分政府單位也開始嘗試推動

防災社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以下簡稱水保局）因應九二一地震

造成多數地區土石崩塌，每逢颱風則有土石流災害頻繁發生，在 2001 年，開始

進行「土石流災害潛勢區疏散避難規劃」。除九二一重建區內，也針對重建區

外之潛勢溪流區域，以村里為單元，進行區域性疏散避難規劃，並教導民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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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流災害成因及防救災知識，以期提升民眾災害防治、應變知識與自主避難意

識（經濟部水利署，2011a）。後續也搭配 2005 年開始培訓的土石流防災專員、

土石流防災自主社區等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05），期望藉

由專家學者或顧問公司協助社區進行土石流潛勢分析、避難規劃及宣導等活動，

以減少未來土石流災害時造成之傷亡。 

2009年，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造成嚴重災情，許多受災地區開始體認到

社區防救災能力是降低災害損失及衝擊之關鍵（劉怡君、曾敏惠，2012）。內

政部消防署基於先前「推動防災示範社區三年工作計畫」的良好成效，提出全

國「防災社區實施計畫」，每年度挑選 6 處社區分兩階段（每階段一年）以經

費補助方式進行輔導，透過社區活動向居民進行各項講習與演練，提升其防災

能力，以達社區自主避災、防災及減災的目標（內政部，2011）。水保局也因

先前推行土石流防災疏散避難計畫等項目，使得莫拉克颱風期間傷亡人員有效

降低，故災後仍持續推動相關計畫（劉怡君、陳亮全，2015）。經濟部水利署

則自 2010年起，與地方政府及學術團隊合作，於水災危險潛勢地區推動「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過程中透過與社區居民共同進行防災對策研擬，並協助編組

防救災組織，共同凝聚社區自主防災意識及防災能力，以達到社區自主防災的

目的（經濟部水利署，2011a，2011b）。 

綜上所述，可知過去台灣防災工作從一開未與社區實際結合。後續引入社

區營造概念後，強調凝聚意識的防災社區才逐漸成形。然而，各縣市政府與專

業單位在防災社區的推動主體與選定社區方式不盡相同，且並無適用每個社區

之標準程序。惟實際推動步驟仍多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提六個推動步驟

為原則，再依各縣市執行情形，分為 6個到 8個活動階段不等。其步驟為做伙

來推動、環境總體檢、鄉親大小聲、防災俱樂部、社區健身操及逗陣來參與，

其推動步驟及項目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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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防災社區推動步驟及項目 

推動 

步驟 
步驟說明 推動項目 推動內容說明 

做伙 

來推動 

意在獲得社區認同，以利

後續內容與項目能順利進

行 

掌握社區概

況 

了解社區環境狀況及地方社會派系網絡，並建

立良好夥伴關係 

組成推動小

組 

拜訪社區幹部、意見領袖及組織幹部，以達成

推動防災社區之共識，並共同組成防災社區推

動小組 

活動說明宣

傳 

利用多元管道，搭配社區內既有資訊管道及網

絡，號召居民一同參與 

環境 

總體檢 

由專家與民眾共同為社區

進行災害風險評估，了解

社區災害類型與風險，以

便後續進行防救災工作規

劃、探討與執行 

蒐集災害資

訊 

蒐集、彙整社區過去災例（災害類型、影響範

圍、受災情況）及災害潛勢資料 

進行災害環

境檢查 

實地踏勘社區環境，調查、記錄各潛勢地點與

資源地點 

建立防救災

檔案室 
調查社區的既有防救災資源與特殊需求對象 

鄉親 

大小聲 

由社區成員共同討論社區

之災害風險，共同思考防

救災對策 

分析災害風

險 

與居民共同討論環境檢查地圖上的各式資訊，

整體評估社區在災時容易面臨的狀況，及潛在

的防救災問題 

歸納防救災

議題 

將探討到的防救災問題依性質加以分類，歸納

成社區防救災議題 

研商防救災

對策 

針對歸納的防救災議題，思考不同層級（家庭

／社區／政府）或不同階段（減災／整備／應

變／復原重建）可以採取的行動內容 

防災 

俱樂部 

將社區防救災對策進行分

類整體，並組成防救災組

織與擬定防救災計畫 

防救災任務

分工 

將社區可執行的防救災工作，依照不同性質進

行歸類後進行任務分工 

防救災組織

架構 

針對不同性質的任務分工，參考社區既有組織

架構加以調整，規劃為社區防救災組織架構 

災害應變計

畫研擬 

彙整社區防救災組織任務，發展出社區的災害

應變計畫 

社區 

健身操 

進行緊急應變技能訓練，

並實地進行災害演習 

災害境況模

擬 

針對災時的各種境況，由社區防救災組織各組

共同進行室內推演 

實地演練 
配合社區實際環境，模擬災害發生時序及狀

況，實地操作緊急應變程序及作業 

技能訓練 

邀請消防隊等單位向居民教導緊急應變技能，

如 CPR、傷口包紮、人員搬運、滅火、災情通

報等 

逗陣 

來參與 

配合社區活動進行防災社

區成果展示，以吸引更多

民眾加入社區防救災工作 

防災社區成

果展示 

配合社區集會活動，推展防災社區成果，吸引

他社區或更多居民投入社區防救災工作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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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六個主要推動步驟及內容，搭配講習課程、工作坊、環境踏勘及防

災地圖之建置、訓練與演習等操作手法，如講習課程請災害防救專家學者至社

區上課，說明災害基本知識與簡易災害防救方法；工作坊藉由小組討論與參與

操作的方式，讓社區居民實際參與、凝聚共識，使大家體會透過社區力量解決

問題；環境踏勘在災害專家陪同下，檢視日常生活環境，了解社區潛在的災害

與成因；訓練與演習藉由實際演練檢視及強化社區居民防救災知識及技能，並

體驗緊急應變時之狀況。都是期望藉由以社區民眾為主體，經由社區培力

（empowerment）的過程來凝聚社區共識與力量，由下而上完成「防災社區」

推動。 

 

參、 防災社區與自主性評估 

 

防災社區乃是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經由培力（empowerment）過程凝聚共

識與力量，透過推動減災措施減少社區易致災因子、降低災害發生機會，並在

災害發生時，能防止災情擴大、降低災害損失，迅速進行復原重建工作的社區。

因此，在定義防災社區自主性時，必須先就防災社區推動上「社區」及「自主

性」進行釐清，後再針對「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項目進行整理及歸納。 

 

一、社區 

 

西方社會學家對於社區有多種定義，Popple（1995）指出社區的意義隨著

認定面向不同而有所區別，但整體來看，「社區」除了地理與物質意義外，同

時具備反映民眾思想與感受的一面，意即只要認為存在的地方是社區，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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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存在。國內專家學者對於社區定義也不盡相同，徐震（1979）將社區定義為

「居住於某一地理區域，具有共同關係、社會互動及服務體系的一個人群。」；

蘇景輝（2003）認為社區有兩種概念意涵，一指地理空間範圍的社區，二指一

群具有共同性質的人群（又稱共同體）；曾旭正 （2007）則認為社區是具備共

同體社會意識，亦即具社區意識的居民所居住的有限範圍，不限於地理空間單

位，且社區營造要由社區本身做起，公部門只是在初期提供技術與經費支援，

並著重在建立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從上述來看，即使社區定義不盡相同，

然而其涵括概念皆不僅受限於地理或共同體。 

然而，現今實務上公部門推行之防災社區工作因應政策推動及經費配置關

係，推動過程仍多以地理空間之村、里單位或實體社區範圍作為計畫上社區之

定義，亦即本文所指之防災社區範圍。惟仍強調防災意識的培植，並以社區自

主為防災事務的議題導向，認為防災社區自主性是社區永續經營的重要條件。 

 

二、自主性 

 

因防災社區推動乃是以社區居民整體作為主體或以整個社區作為主體進

行探討，故探討組織或團體自主性之內容。 

過去學者針對組織或團體自主性進行定義如下：1.組織管理不受外部控制

的相對獨立性（Weber, 1978）；2.組織本身的決策能力（Brock, 2003）；3.組

織擺脫外部對規則、財務等進行控制的能力，並同時具有自我決策能力（包含

內部管理與外部決策）（Koen Verhoest, B. Guy Peters, Geert Bouckaert, & 

Verschuere, 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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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張玉蓉（2006）進行社區自主性的研究中，將過去社會學科學者對「自

主性」之定義，拆解成各項特質後，歸納整理為八項：1.自我認同 2.擁有發展

目標 3.自我主宰 4.獨立運作個體 5.自我管理 6.主動 7.以獨立的地位處理對外關

係 8.擁有可以運作的公共領域。 

綜上所述，社區自主性有獨立不隸屬其他組織或機構、對外具影響力、內

部成員參與、內部營運不受外力干涉及組織運作有規範可依循等幾項特色。 

 

三、防災社區評估 

 

在防災社區評估方面，有學者對國內防災社區進行探討，試圖用不同面向

去擬定相關評估面向及因素，以了解防災社區及其能力的著重點或推動的關鍵

因素，並作為未來建構、發展防災社區的參考。 

周瑞生與吳家輝（2014）認為社區防災的成功運作須仰賴政府、專業團隊

及社區居民三者所建立的防救災體系，且居民須與政府的推動政策接軌。而針

對不同社區推動深耕計畫之經驗，從因應策略、運籌管理及組織行為等構面，

歸納影響都會型社區災害防救工作之關鍵構面及因素。 

其中成功因素為「政策框架與制度安排」、「政府補助經費挹注」、「界

定各利益相關者之權責」、「專業團隊輔助」、「社區學習機制」、「社區領

袖之領導力」和「民眾防災意識」。顯示社區災害防救的成功推動，需政府支

持與專業團隊協助，並加上社區民眾的配合，且過程中持續反思與回饋，以符

合社區與民眾需求。 

劉麗雯與林雅俐（2015）則認為建構一個全方位的「防災社區」，應從公

民參與的角度來強化社區防救災能力。然而，現行政府各部門主導之社區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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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計畫，雖各有特定目標，但普遍著重由工程或物理環境技術面向來降低社區

災害風險。雖行政院所提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與社區營造計畫有強調社區居

民力量的凝聚及強化，但仍較侷限於社區產業經濟、社會福利等有形資源層面，

缺乏與社區無形社會資本或社區特定組織能力的結合。 

故其嘗試以在地組織自我認知的「天然災變因應能力」，來建構及驗證防

災社區的社會資本概念指標，指標內容涵蓋社區意識、社區信任、社區參與及

社區關係網絡等四個面向。其研究結果顯示，如欲強化社區的防救災社會資本，

政府與民間相關輔導組織應特別強化社區之社區意識，促進居民共同參與，並

加強社區關係網路。 

除了社區防災之關鍵構面、因素及社會資本面向指標，郭俊欽、莊翰華與

謝琦強（2010）也嘗試以社區學習角度進行探討，認為社區透過教育，學習自

我調整及成長，有助於社區適應社會變遷，深化「永續」經營及發展之理念與

基礎。該研究邀請 24位具社區防災學習領域的專業知能、理論與實務經驗之專

家成員進行調查，並建立社區防災學習指標，內容涵蓋社區基本系統、社區防

災學習系統、社區永續系統等三個面向。結果顯示專家學者認為如要落實社區

防災，則應先提高居民進行防災學習的意願，也就是重視「社區意識凝聚」，

透過與民眾生活相結合的防救災學習內容，來引導其具備執行防救災的行動能

力。 

 

四、小結 

 

回顧過去相關文獻，有對社區自主性之研究及防災社區能力評估之指標或

因素等，針對防災社區自主性則尚無相關研究，然而，在防災社區的永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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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需要有自主性之基礎。故從文獻資料蒐集與分析，綜整與「防災社區」有

直接相關之自主性特質，試圖對「防災社區自主性」進行定義並進行評估面向

之探討。 

考量現行台灣多採現有村、里等行政範圍或社區等實體地理範圍作為防災

社區的具體推動範圍，並以內部居民作為推動主體，故本身已具備有平時運作

規範、社區事務決策能力與清楚對外地位等性質，因而防災社區自主性將著重

內部居民認同於防災社區內涵，且防救災組織獨立、不隸屬其他組織或機構，

並能主動規劃與運作其防救災作業等特性。意即，防災社區自主性為「防災社

區經輔導完成後，社區之防救災規劃與執行能自我決定且不受外力主導」之特

性。 

 

肆、 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文獻資料蒐集與分析，綜整與「防災社區」有直接相關之自主性

特質，對「防災社區自主性」進行定義。考量現行台灣多採既有村、里等行政

範圍或社區等實體地理範圍作為防災社區的具體推動範圍，並藉由村里系統或

社區發展協會等協助推展，以內部居民作為推動主體，故本身已具備有平時運

作規範、社區事務決策能力與清楚對外地位等性質，定義本研究所稱防災社區

自主性為「防災社區之防救災規劃與執行能自我決定且不受外力主導之特性」

之特性。 

主導為人的防災社區，在台灣起源與推行原因乃因政策所致，並考量其社

區居民為一重要主體，故對於防災社區的評估應考量被推動者（居民）之意見。

為找尋專家學者、公部門及居民等不同決策群之間對於各因素的權重差異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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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本研究參考防災社區推動之文獻，找出評量「防災社區自主性」的因素，

進行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面向與因素之初擬。且為求面向完整性及確認問卷之

信效度，利用與專家、學者及公部門代表之深度訪談，進行層級架構之初擬與

評估面向及因素之修正。 

待評估面向及因素確立，再藉由 AHP 問卷及層級分析法，向專家學者、

公部門及居民代表等進行問卷調查，釐清各面向與因素之權重關係以及三方觀

點之落差，並進行分析。 

 

一、深度訪談法 

 

為求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因素之面向盡量完整及嚴謹，在防災社區自主性

評估之面向與層級架構的設計上，除了從文獻中瞭解防災社區的沿革、內涵及

現況來初擬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架構外，為使其更具效度，輔以專家學者與公

部門代表之深度訪談來歸納研究面向。 

在深度訪談的部分，選取官、學兩界，公部門、專家及學者三方代表，針

對本研究初擬之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面向及層級架構提出進一步看法與建議，

同時修正並確認層級架構中的決策因子可作為評估防災社區自主性之因素，訪

談步驟如圖 2。 

 

 

 

 

圖 2：訪談步驟流程圖 

 

初擬評估面向與因素

（文獻整理） 

AHP 問卷 

層級架構建立 

評估面向與因素修訂

（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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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面向及因素主要參考自張玉蓉（2006）論文《社區自主性評估指標之

初探》中有關社區自主性評估項目，其項目經過社區營造專家學者群決策值三

角模糊函數之檢定，且經民眾試評估，顯示該項目在理解性、一般性及可信度

上，皆可進行操作。 

惟社區營造與防災社區推動上畢竟不盡相同，故參考陳亮全等人（2006）

所編防災社區指導手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5）所建置防災社區網站

中所提防災社區推動步驟、劉麗雯與林雅俐（2015）從社會資本面向所建構的

社區防救災社會資本指標、郭俊欽等人（2010）以社區教育及學習角度觀點建

構之社區防災學習指標、現行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推動防災社區之方法及神戸市

消防局（2009）推動防災社區之步驟手法等內容進行歸納及整理後，初擬防災

社區自主性評估架構表如表 2，後再藉由深度訪談，針對部分評估項目進行修

改、刪除及新增。 

表 2：初擬之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架構表 

面向 評估因素 

防災社區意識 

防災社區認同感 

居民參與社區防救災活動程度 

社區防救災事務之共識 

社區領導者對防災社區的認同感 

社區災害議題掌握 

內部組織與管理 

社區自己訂定不同階段防救災目標 

自主決策社區內的防災事務 

有代表防災社區運作的組織 

防救災組織對於社區的影響力 

內部防救災執行能力 

社區的防救災工作執行能力 

主導防救災工作執行的能力 

社區內部的防救災意見表達 

社區內部的防救災資訊交流 

防救災知能培養 

防災社區的對外關係 

與外部各防救災組織的連結強弱 

防救災經費來源 

對外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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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為求完整及嚴謹，並搭配深度訪談，選取官、學兩界，公部門、專家及

學者三方代表（如表 3），針對本研究初擬之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架構提出進

一步看法與建議，以修正並確認架構中的因素可作為評估防災社區自主性之

用。 

專家學者針對該評估架構建議在面向部份依據社區內含的防災社區意識、

社區外顯的防救災組織與管理及社區防救災能力，最後則是社區主體的對外關

係等由內而外四個面向進行討論，並重新調整各面向所含因素，及進行語意調

整與內容定義，以避免受訪者無法了解因素內容。另考量實務推動上，經費與

資源會進行區分，故在社區對外表現與互動面向新增從外部獲得防救災資源一

項，修正後之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架構表如表 4。 

 

二、層級分析法 

 

經由訪談結果，彙整出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架構表（如表 4），第一層稱

為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面向，第二層稱為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因素，其內容說

明詳表 5 及表 6。並編製成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問卷。後利用層級分析法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透過面向與其下評估因素之成對比較，

以求取各階層之相對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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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訪談對象與資料 

類型 服務單位 背景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

點 

專家 
中央災害防救

單位 

防災社區推行

與驗證 
2016.08.12 1.5 小時 

受訪者 

辦公室 

學者 
大學環境工程

相關系所 

社區防災與教

育研究 
2016.09.10 1.5 小時 學校 

公部門 地方政府單位 
多年承辦防災

社區業務 
2016.09.13 1 小時 學校 

 

表 4：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架構表 

評估面向 評估因素 

防災社區意識 

社區居民具災害意識 

社區居民具防災社區認同感 

社區領導者具防災社區認同感 

居民會參與社區防救災活動 

社區可凝聚防救災事務之共識 

防救災組織與管理 

社區對於防救災目標能提出意見 

社區具有防救災運作機制 

有建立足以因應社區防災所需要的組織 

具積極主動的有效領導者 

社區防救災能力 

具備規劃防救災工作的能力 

具備執行防救災工作的能力 

對社區防救災議題具內部意見溝通的能力 

社區具取得外部災害資訊與流通的能力 

培養防救災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社區對外表現與互動 

與外部各防救災組織的關係緊密 

從外部獲得防救災經費 

從外部獲得防救災資源 

與其他防災社區互動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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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評估面向」名稱與內容說明對照表 

評估面向 內容說明 

防災社區意識 

防災社區意識含有「社區居民具災害意識」、「社區居民具防災社

區認同感」、「社區領導者具防災社區認同感」、「居民會參與社區

防救災活動」及「社區可凝聚防救災事務之共識」等五項因素。 

防救災組織與

管理 

防救災組織與管理含有「社區對於防救災目標能提出意見」、「社

區具有防救災運作機制」、「有建立足以因應社區防災所需要的組

織」及「具積極主動的有效領導者」等四項因素。 

社區防救災能

力 

社區防救災能力含有「具備規劃防救災工作的能力」、「具備執行

防救災工作的能力」、「對社區防救災議題具內部意見溝通的能

力」、「社區具取得外部災害資訊與流通的能力」及「培養防救災

知識與技能的能力」等五項因素。 

社區對外表現

與互動 

社區對外表現與互動含有「與外部各防救災組織的關係緊密」、

「從外部獲得防救災經費」、「從外部獲得防救災資源」及「與其

他防災社區互動緊密」等四項因素。 

 

三、問卷執行與回收情況 

本階段問卷受測對象是由防災社區專家學者、公部門代表及防災社區居民

代表等三類族群所組成，每類族群各 5 名受測者，挑選過去曾實際全程參與防

災社區計劃進行的人員作為調查對象，合計 15名。防災社區類型多樣且推動型

態不完全相同，本研究僅選取動步驟符合防災社區指導手冊撰寫步驟之防災社

區作為本研究所稱之防災社區。 

問卷於 2017 年 1 月 5 日開始，向願意接受調查之專家學者、公部門、居

民代表等三類族群的人員進行調查，其背景資料如表 7所示。其中，10份問卷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出，另 5 份問卷安排訪談時間前往調查，於 2016 年 3 月 9

日完成回收，共回收 15份。回收率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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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各評估因素名稱與內容說明對照表 

評估因素 內容說明 

社區居民具災害意識 居民能夠瞭解社區目前與未來可能遭受的災害。 

社區領導者具防災社區認同感 
社區領導者（村里長、鄰長、社區組織幹部等）認為

防災社區的推動對於社區具有正面影響。 

社區居民具防災社區認同感 居民認為防災社區的推動對於社區具有正面影響。 

居民會參與社區防救災活動 

居民會前來參與社區的防救災活動（如：防災教育宣

導講座、滅火或簡易救護等技能訓練、防救災演練

等）。 

社區可凝聚防救災事務之共識 
社區能針對防救災事務進行評估或團體討論後取得

共識。 

社區對於防救災目標能提出意見 
社區能夠針對公部門或協力團隊的建議提出自己的

意見（如：合適或不合適即可，不必提出具體建議）。 

社區具有防救災運作機制 
社區在進行防救災工作時有其運作機制（如：通報、

處理之流程）。 

有建立足以因應社區防災所需要

的組織 

社區有建立平時進行防救災工作（如：在可協助範圍

內，協助引導居民避難疏散或簡易包紮等）的組織。 

具積極主動的有效領導者 
社區領導者對於社區防災事務積極主動，且在社區事

務上能夠有效領導。 

具備規劃防救災工作的能力 能夠建立社區防救災工作執行的目標或方向。 

具備執行防救災工作的能力 

能夠執行減少災害風險（如坡地巡視、水溝清淤等）、

災害時緊急應變（如簡易包紮及救護、水電維修等）

等的能力。 

對社區防救災議題具內部意見溝

通的能力 

社區對於社區內的防災或救災議題，能夠互相提出討

論。 

社區具外部災害資訊流通的能力 
社區能了解如何從各種管道得到相關災害資訊（颱風

訊息等）並分享給社區居民。 

培養防救災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社區能從他單位獲得防救災知識與技能（如消防隊防

火宣導、警察局治安講座等）的能力。 

與外部各防救災組織的關係緊密 

社區與外部關鍵防救災組織（消防隊、警察局、區公

所等）互動緊密，並可邀請其前來社區舉辦防災宣

導、講習等，或是從這些管道獲取一些災情資訊及轉

介其他防救災單位。 

從外部獲得防救災經費 
社區從公部門、企業或其他團體單位獲得經費補助，

可做防救災使用。 

從外部獲得防救災資源 

社區從公部門、企業或其他團體單位獲得防救災資源

（包含器具、設備等，如 AED 等）或可被用於防救

災工作之資源（如反光背心、口哨、交通指揮棒等）。 

與其他防災社區互動緊密 社區與其他防災社區有觀摩、參訪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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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受訪者資料表 

序
號 

群
組 所屬單位 專業領域 

1 專
家
學
者 

中央災害防救單位 防災體系與政策 

2 私立大學都市計畫相關系所 
大地與土木資訊與防災工程、地理資訊系統、

災害管理、社區防災資訊系統與防災教育 

3 私立大學法政相關系所 
建築與都市防災、災後復興論、環境設計與規

劃 

4 大學環境工程相關系所 
災害風險與脆弱性、災後復原重建、緊急應變

管理、都市及區域規劃與災管 

5 大學環境工程相關系所 

建立避難人數推估模型、防災校園與設施規

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學校與防災社區之

整體營造 

6 公
部
門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承辦防災社區業務 

7 新北市政府三重區公所 承辦防災社區業務 

8 高雄市政府茂林區公所 承辦防災社區業務 

9 高雄市政府那瑪夏區消防局 承辦防災社區業務 

10 台東縣金峰鄉公所 承辦防災社區業務 

11 居
民
代
表 

台北市文山區明興里 
2000 年 NCDR防災社區 

2011 年 NCDR防災社區 

12 台北市文山區忠順里 2008 年 NCDR防災社區 

13 高雄市茂林區萬山里 2011 年土石流防災自主社區 

14 高雄市那瑪夏區南沙魯里 2013 年土石流防災自主社區 

15 

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2011 年 NCDR防災社區 

2013 年特優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2014 年土石流防災自主社區 

 

四、問卷一致性檢定 

 

回收問卷經一致性檢定後，其一致性指標（C.I.值；Consistency Index）及

一致性比率（C.R.值；Consistency Ratio）若皆能滿足≦0.1，表示該問卷的一致

性程度令人滿意，視為有效問卷；反之則表示該問卷為無效問卷。檢定結果通

過一致性檢定者（C.I.≦0.1及 C.R.≦0.1）共 15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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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果與分析 

 

一、四大面向之權重體系 

 

在 15 份有效問卷中，針對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之四大面向問卷結果進行

統計，得到各面向相對權重平均值（表 8），權重最高者為「防災社區意識」

（46.73％）、後依序為「防救災組織與管理」（21.95％）及「社區防救災能力」

（19.46％），而「社區對外表現與互動」（11.85％）之權重最低，顯示調查對

象認為「防災社區意識」在防災社區自主性之影響較大，反之，「社區對外表

現與互動」在防災社區自主性之影響較小。 

表 8：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四大面向之權重 

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

面向 

佔總體目標之 

比例 

百分比呈現之 

比例 
相對權重排序 

防災社區意識 0.4673 46.73% 1 

防救災組織與管理 0.2195 21.95％ 2 

社區防救災能力 0.1946 19.46％ 3 

社區對外表現與互動 0.1185 11.85％ 4 

資料來源：本研究 AHP統計結果整理 

 

二、十八項評估因素之權重體系 

 

針對十八項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之因素進行分析，並求取各評估因素之整

體相對權重，首先，各面向下之評估因素權重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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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災社區意識面向 

在防災社區意識面向，各因素相對權重平均值如表 9，權重最高者為「社

區居民具災害意識」（26.33％）、後依序為「社區領導者具防災社區認同感」

（24.695％）、「社區居民具防災社區認同感」（22.35％）及「居民會參與社

區防救災活動」（15.38％），而「社區可凝聚防救災事務之共識」（11.26％）

之權重最低，顯示調查對象認為「社區居民具災害意識」對防災社區意識面向

之影響較大，反之，「社區可凝聚防救災事務之共識」對防災社區意識面向之

影響較小。 

表 9：防災社區意識面向各評估因素之權重 

面

向 
評估因素 

佔面向之比

例 

百分比呈現

之比例 

相 對 權 重

排序 

防
災
社
區
意
識 

社區居民具災害意識 0.2633 26.33% 1 

社區領導者具防災社區認同感 0.2469 24.69% 2 

社區居民具防災社區認同感 0.2235 22.35% 3 

居民會參與社區防救災活動 0.1538 15.38% 4 

社區可凝聚防救災事務之共識 0.1126 11.26% 5 

資料來源：本研究 AHP統計結果整理 

（二）防救災組織與管理面向 

在防救災組織與管理面向，各因素相對權重平均值如表 10，權重最高者為

「具積極主動的有效領導者」（36.40％）、後依序為「社區對於防救災目標能

提出意見」（25.01％）及「社區具有防救災運作機制」（20.79％），而「有建

立足以因應社區防災所需要的組織」（17.81％）之權重最低，顯示調查對象認

為「具積極主動的有效領導者」對防救災組織與管理面向之影響較大，反之，

「有建立足以因應社區防災所需要的組織」對防救災組織與管理面向之影響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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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防救災組織與管理面向各評估因素之權重 

面

向 
評估因素 佔面向之比例 

百分比呈

現之比例 

相對權

重排序 

防
救
災
組
織
與
管
理 

社區對於防救災目標能提出意見 0.2501 25.01% 2 

社區具有防救災運作機制 0.2079 20.79% 3 

有建立足以因應社區防災所需要

的組織 
0.1781 17.81% 4 

具積極主動的有效領導者 0.3640 36.40% 1 

資料來源：本研究 AHP統計結果整理 

表 11：社區防救災能力面向各評估因素之權重 

面向 評估因素 佔面向之比例 
百分比呈

現之比例 

相對權

重排序 

社
區
防
救
災
能
力 

具備規劃防救災工作的能力 0.1468 14.68% 5 

社區執行防救災工作的能力 0.2868 28.68% 1 

對社區防救災議題具內部意見

溝通的能力 
0.1990 19.90% 3 

社區具取得外部資訊與流通的

能力 
0.1611 16.11% 4 

培養防救災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0.2063 20.63% 2 

資料來源：本研究 AHP統計結果整理 

（三）社區防救災能力面向 

在社區防救災能力面向，各因素相對權重平均值如表 11，權重最高者為「社

區執行防救災工作的能力」（28.68％）、後依序為「培養防救災知識與技能的

能力」（20.63％）、「對社區防救災議題具內部意見溝通的能力」（19.90％）

及「社區具取得外部資訊與流通的能力」（16.11％），而「具備規劃防救災工

作的能力」（14.68％）之權重最低，顯示調查對象認為「社區執行防救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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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對社區防救災能力面向之影響較大，反之，「具備規劃防救災工作的

能力」對社區防救災能力面向之影響較小。 

（四）社區對外表現與互動面向 

在社區對外表現與互動面向，各因素相對權重平均值如表 12，權重最高者

為「與外部各防救災組織的關係緊密」（35.57％）、後依序為「從外部獲得防

救災經費」（25.78％）及「從外部獲得防救災資源」（24.51％），而「與其他

防災社區互動緊密」（14.14％）之權重最低，顯示調查對象認為「與外部各防

救災組織的關係緊密」對社區對外表現與互動面向之影響較大，反之，「與其

他防災社區互動緊密」對社區對外表現與互動面向之影響較小。 

表 12：社區防救災能力面向各評估因素之權重 

面

向 
評估因素 佔面向之比例 

百分比呈現

之比例 

相對權重

排序 

社
區
對
外
表
現
與
互
動 

與外部各防救災組織的關係

緊密 
0.3557 35.57% 1 

從外部獲得防救災經費 0.2578 25.78% 2 

從外部獲得防救災資源 0.2451 24.51% 3 

與其他防災社區互動緊密 0.1414 14.14% 4 

資料來源：本研究 AHP統計結果整理 

 

三、整體面向及評估因素之權重體系 

 

依據上述面向及評估因素之分析，再將四大面向所得到的平均權重乘以相

對應評估因素之平均權重後，可得到整體評估因素的相對權重及綜合優先順序，

以進行整合比較如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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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整體面向及評估因素系統之權重 

面向 

佔整體

目標之

百分比

例（Ａ） 

相

對

權

重

排

序 

評估因素 

佔所屬

面向之

百分比

例（B） 

相對

權重

排序 

佔評估系統

之百分比例

（C=A*B） 

絕對

權重排

序 

防
災
社
區
意
識 

46.73％ 1 

社區居民具災害意

識 
26.33% 1 12.31% 1 

社區領導者具防災

社區認同感 
24.69% 2 11.54% 2 

社區居民具防災社

區認同感 
22.35% 3 10.45% 3 

居民會參與社區防

救災活動 
15.38% 4 7.19% 5 

社區可凝聚防救災

事務之共識 
11.26% 5 5.26% 8 

防
救
災
組
織
與
管
理 

21.95％ 2 

社區對於防救災目

標能提出意見 
25.01% 2 5.49% 7 

社區具有防救災運

作機制 
20.79% 3 4.56% 9 

有建立足以因應社

區防災所需要的組

織 

17.81% 4 3.91% 12 

具積極主動的有效

領導者 
36.40% 1 7.9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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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整體面向及評估因素系統之權重（續） 

社
區
防
救
災
能
力 

19.46% 3 

具備規劃防救災工

作的能力 
14.68% 5 2.86% 17 

社區執行防救災工

作的能力 
28.68% 1 5.58% 6 

對社區防救災議題

具內部意見溝通的

能力 

19.90% 3 3.87% 13 

社區具取得外部資

訊與流通的能力 
16.11% 4 3.13% 14 

培養防救災知識與

技能的能力 
20.63% 2 4.02% 11 

社
區
對
外
表
現
與
互
動 

11.85% 4 

與外部各防救災組

織的關係緊密 
35.57% 1 4.22% 10 

從外部獲得防救災

經費 
25.78% 2 3.06% 15 

從外部獲得防救災

資源 
24.51% 3 2.91% 16 

與其他防災社區互

動緊密 
14.14% 4 1.68% 18 

資料來源：本研究 AHP統計結果整理 

結果顯示調查對象認為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的重要因素，權重最高前三名

分別為「社區居民具災害意識」（12.31％）、「社區領導者具防災社區認同感」

（11.54％）與「社區居民具防災社區認同感」（10.45％），三項皆為「防災社

區意識」面向下所含評估因素，顯示在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因素上，「防災社

區意識」面向具有關鍵影響力與決定性之因素。權重最低前三名分別為「與其

他防災社區互動緊密」（1.68％）、「具備規劃防救災工作的能力」（2.86％）

與「從外部獲得防救災資源」（2.91％），其中兩項為「社區對外表現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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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下之評估因素，顯示調查對象認為「社區對外表現與互動」對防災社區自

主性評估具較低的影響性。 

 

陸、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社區自主性的角度探討防災業務經輔導推動後，由社區接續自主

運作的重要因素，並經專家學者、公部門與社區居民權重給分，形成評估架構

並作為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之基礎。此外，也可提供公部門、學者專家及社區

領導者未來推動防災社區的規劃參考，使其在有限推動資源及期程下，針對權

重較高的自主性影響因素進行規劃或輔導，以強化防災社區自主性。 

惟本研究調查過程中無法完全避免專家學者因其學術背景及知識基礎，而

對防災社區有其特定考量，或是社區居民受各社區的社會、人文、地理環境等

背景及個人的生活經驗影響，而對防災社區評估因素的重要性有不同見解。且

欲應用於實務評估，則需要進一步對各因素建立明確的評估標準。以下為本研

究之發現： 

 

一、研究發現 

 

（一）自主性評估之面向分析 

依據問卷結果，防災社區意識（46.73％）為防災社區自主性評估面向中整

體權重的第一順位，後依序為防救災組織與管理、社區防救災能力與社區對外

表現及互動。顯示實際參與防災社區的專家學者、公部門及居民代表人員認為

防災社區意識對於防災社區影響甚大，且其中三項評估因素：社區居民具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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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社區領導者具防災社區認同感及社區居民具防災社區認同感，在整體系

統權重上更有 10%以上的權重。顯示唯有防災社區意識形成後，對於防救災執

行能力的培植才會更加順利，並進一步搭配現有社區組織或新成立的防救災組

織進行防救災制度的討論，最後，才會考量社區自主運作的可能性及推廣性。 

反之，在推行防災社區時，專家學者、公部門及居民代表認為社區對外表

現與互動（11.85％）對於防災社區自主性影響最小，其中，從外部獲得防救災

經費、從外部獲得防救災資源及與其他防災社區互動緊密等三項評估因素，更

僅排十八項評估因素中的十五、十六及十八順位，顯示防災社區的自主與否，

與經費、資源及他防災社區的互動的關聯較小。 

（二）自主性評估因素分析 

評估因素方面，依據問卷結果，社區居民具災害意識（12.31％）為防災社

區自主性評估因素中整體權重的第一順位。社區居民具備有災害意識，才會對

防災社區具有需求。意即在推行防災社區時，能夠喚醒社區居民的災害意識將

會是公部門或協力團隊在推行防災社區時的重要考量，並進一步誘發社區領導

者或社區居民對防災社區的認同感（整體權重第二及第三順位），以協助防災

社區的推行及永續運作。 

而權重最低的三項評估因素分別為與其他防災社區互動緊密（1.68%）、

具備規劃防救災工作的能力（2.86%）及從外部獲得防救災資源（2.91%）。 

顯示在防災社區的運作上，一個防災社區能否自主運作與外部防災社區的

關聯性較低，惟在防災社區觀摩活動上，可提供受訪社區進行防災行動自我檢

視之機會，增進社區居民對於自己所屬社區歸屬感，並促進彼此情感交流。 

從具備規劃防救災工作的能力之權重順位來看，相較於在社區執行防救災

工作的能力上有高達 5.58%的權重（評估因素中的第六順位），可以顯示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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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社區的規劃能力較執行能力在自主性的關聯上較低，顯示在評估自主性方面，

受訪者較注重該防災社區的執行能力。然在自主運作的最終本身，應該了解唯

有一個防災社區能夠達成自我規劃及自我執行，方能真正達成不仰賴公部門的

目的。 

另在社區對外表現與互動層面來看，與外部各防救災組織的關係緊密具有

最高權重，惟其在整體因素排序中，因層面權重較低，使得該因素在整體排序

僅位列第十。然而，以提昇防災社區自主性角度而言，如欲在各社區組織層面

進行強化，建議政府協助輔導社區建立與對外防救災組織之連結，以確保社區

未來進行自我防救災規劃時之學習資源。 

而從外部獲得防救災資源及從外部獲得經費分居權重排序第十六及十五，

對比評估因素前三名屬於意識及認同感，顯示在自主性評估上，認同軟體的意

識層面將較實體的經費資源更為重要。當一個防災社區具備有一定意識及認同

感後，將會主動自發地向相關單位爭取防災相關經費及資源，或是運用其他單

位所給予之資源及經費補助結合運用於社區防救災事務。 

 

二、政策建議 

 

有別於美國及日本強調社區與相關利益關係人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及防災

意識之建立。美國因地方自治之體制，對於社區減災活動，以經費補助作為誘

因，鼓勵社區平時即培養一定耐災能力，降低對未來災害的脆弱性；日本則植

基於社區營造的基礎上，延伸防災意識，屆由平時福利活動之互動關係，使得

社區組織在關鍵時刻能達到互助之目的。兩者都是由社區本身的組織進行溝通

討論，以研擬社區獨特的防救災策略，然而，我國強調社區防災在我國長期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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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公部門主責公共事務的環境下，要將公共事務轉換由社區自主而非外力主導

的過程，其實需要長期經營並輔助社區增進其自主程度。 

現行防災社區之推動多是由公部門以經費補助方式，委由協力團隊向社區

進行為期一至兩年之推動計畫，然而，在團隊撤出之後，沒有經費的延續，也

沒有建立社區與外部防救災組織的連結等，將使得防災社區的延續受到一定限

制。如何使防災社區的推動理想與實務操作的落差更為貼近，本研究藉由深度

訪談與問卷調查後，分析歸納出防災社區自主性的要點，並針對四大層面提出

防災社區推動之政策建議如下。 

（一）從全民災害防救意識開始提昇防災社區意識 

對災害防救的需求感知源自於受到災害的威脅，居民如未感受到災害風險

便不會自覺有防救災的需求，因此，應提升居民對於環境風險的認知、察覺天

氣與環境變化的能力。而防災意識的培養不僅可藉由平時講習或防災社區的推

動，也可藉由植基於國民教育的環境教育課程中，例如將社區的防救災特性納

入小學環境教育教材中，從小培養災害風險意識，以深植社區居民的防災意識。 

（二）在社區防救災組織與管理上，強化與社區領導者的溝通協調以促進防災

社區之推動 

台灣現行公眾事務之運行制度，多仰賴地方領導者以及既有之地方組織協

助推動，同樣防災社區事務有社區領導者之協助，除可幫助協力團盡快掌握社

區現況外，更可號召居民參與、促進社區組織成立或延伸既有組織功能，使防

災社區推動能依照社區特性隨時進行調整並順利推動。政府並可透過表揚、社

區防災演練或成果展示等活動，除向其他社區推廣防災社區之內容外，也可激

勵社區領導者或居民之榮譽感，促使社區防救災業務的永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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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防救災能力培植因地制宜 

防災社區推動時雖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六個步驟為主，然各社區之

環境、災害特性以及居民特性不同，因地制宜調整推動計畫及提昇可增進居民

之同理心與認同感。 

（四）政府協助輔導社區建立與外部防救災組織之連結 

以社區層級來看，要能與外部防救災組織維持一定連結時有困難，如欲尋

訓練資源，多仰賴公部門或過去協力團隊之聯繫或轉介，也造成社區常因無法

持續自我進行規劃運作而終止社區防救災之推動。建議公部門應提供所屬社區

在地協力團隊或相關單位之連結管道，以利社區能順利取得防災專業知識與訓

練課程之協助。 

 

三、後續研究建議 

 

不同社區之社會、人文特性皆相異，不同縣市或單位的推動模式也不盡相

同。建議後續可針對不同類型之防災社區、不同單位之推動模式、社區的推動

前後進行研究比較，以釐清不同類型及推動模式之間的自主性評估因素重要性

排序或進行指標之建立，以供後續整合防災社區推動模式及實務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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